	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阿州市监处罚〔2026〕4号



	案件名称
	阿坝县泽宏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案



	违法企业名称
	阿坝县泽宏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231MA6941N15Q 

	经营者姓名
	泽茸

	主要违法事实
	当事人在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的情况下，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具体表现为：环检3线废气分析仪使用高浓度标准气体标定时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流量计实测误差不符合规定要求；在上述设备不符合标准规定要求的情况下，仍向车主出具了具有证明作用的《在用车检验（测）报告》。该行为违反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此外，当事人还存在未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管理使用仪器设备、未按强制性标准进行检验检测等行为，违反了《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但因当事人已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完成改正，依法不予罚款。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的违法行为。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检验检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罚款：（一）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案发后能积极配合调查，主动停业整改并在限期内完成改正，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本局在法定幅度内对其予以一般处罚。

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到指定银行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6月12日。

	备注
	 


